常环澧建（6）〔2026〕12号

关于澧县雷公塔镇彭述林粉厂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澧县雷公塔镇彭述林粉厂：

你单位《澧县雷公塔镇彭述林粉厂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关于申请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的请示》已收悉，公示期间无反对意见。根据该项目环评报告表结论和专家审查意见，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澧县雷公塔镇彭述林粉厂位于澧县梦溪镇彭家厂村七组，2017年取得年产1000吨红薯粉丝建设项目（澧环建〔2017〕65号）环评审批手续并完成项目建设。2018年，该厂在厂区范围内新建一栋生产车间，并新增一条红薯粉和干米粉两用生产线，年产干米粉200t/a，年产宽红薯粉200t/a；2024年将原有2.0t/h生物质锅炉改为2.1t/h链条炉排生物质锅炉，并对厂区的环境问题一并整改。项目建成后，可年产红薯粉1200吨、干米粉200吨。澧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已就其“未批先建”问题作出了说明。经审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常德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管控基本要求暨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项目用地符合梦溪镇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我局同意补办环评手续。
二、建设单位在运营期间要强化管理，严格按照环评批复要求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并着重做好如下工作：

1.运营期废水：厂区雨污分流，无生产废水产生，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作周边农田，纯水制备废水及车间拖洗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用作厂区洒水抑尘及绿化，不外排。

2.营运期废气：锅炉废气经“旋风+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一根15米的排气筒高空排放，外排废气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3中燃气锅炉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加强拆包、投料等工序的废气管控，粉尘经布袋除尘器收集后于车间内无组织排放，加强厂区绿化并及时组织清扫，洒水抑尘，厂界粉尘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标准限值。

3.加强噪声污染控制。对高噪声设备进行合理布局，并采取有效隔声、减振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2类标准限值要求。

4.加强固体废物管控。各类废物分类存储后处置，严禁随意丢弃。炉渣及布袋除尘器收集粉尘外售肥料生产厂，废包装袋集中收集后外售废品回收商，纯水制备废滤膜交由生产厂家回收处置，生活垃圾经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理。

三、严格落实总量控制要求。根据《报告表》核定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及企业所持有排污权总量，本项目需新购氮氧化物0.04t。

四、做好环境风险事故防范措施，建立应急机构和风险防范体系，以便减少事故率，降低事故危害程度。

五、建设单位需按《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规定及时完善排污许可手续，并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自行组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通过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涉及土地、规划、水利、林业保护等相关事项，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意见为准。
六、如该项目在报批环保手续过程中存在瞒报、假报等欺骗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我局有权撤销本批复，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你单位承担。澧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日常监管。
 常德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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